中国邮政速递物流股份有限公司济南市第二分公司半成品转运货架采购项目询比公告
一、项目基本情况

项目编号：2025年采需第114号

项目名称：中国邮政速递物流股份有限公司济南市第二分公司半成品转运货架采购项目。

采购方式：公开询比

采购需求：因生产需要，需采购2种共计100个半成品转运货架，合计预算含税28.7万元。

供货期：1年，质保期不少于2年。

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

二、标包划分

本项目分为_2_包。包含设计、样件、验证、送货、装卸、质保、税费等要求。按实际采购数量据实结算。标包控制价如下：

包1：三层平板器具，拦标价2640元/个。

包2：三层半包围器具，拦标价3100元/个。

以上各包，济南市各区、县需免费送货。

三、供应商资格要求

1.供应商必须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港澳台除外）依法注册的、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能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单位。

2.被“信用中国”（www.creditchina.gov.cn）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投标人，被中国政府采购网（www.ccgp.gov.cn）列入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的投标人，被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或山东省邮政分公司列入黑名单且在规定期限及范围内的供应商，均无资格参加本项目的采购活动。

3.与邮政无投资关系且存在以下情况的，不得参加采购活动：邮政领导人员及其亲属和其他特定关系人、邮政员工持股（限非上市公司），以个人身份（组织委派的除外）担任法人、董事长、总经理、监事的企业，以及邮政所属工会或员工集体出资成立的企业。（提供承诺书加盖公章）

4.企业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供应商，不得同时参加本项目同一包的投标。（提供承诺书加盖公章）

5.供应商须具备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资格，能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提供承诺书加盖公章）

6.投标人承诺业务合作中若出现弄虚作假行为或出现虚假承诺、提供虚假发票、虚列成本费用套取资金、“小金库”、商业贿赂等行为，将纳入甲方投标人“黑名单”统一管理。以往采购项目存在以上情况的，采购方有权解除合同。（提供承诺书加盖公章）

7.在与山东省内邮政企业以往合作项目存在纠纷争议、解除合同等尚未处理完毕的，不能参加采购。（提供承诺书加盖公章）

8.供应商须如实提供本单位法人、董事、监事、高管、直接与邮政企业对接人员的亲属在邮政系统工作情况，亲属关系范围包括夫妻关系，直系血亲关系，以及近姻亲关系；并承诺不影响本项目采购公正性。（提供承诺书加盖公章）

9.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本项目不得转包、分包。

10.具有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财务状况良好，经营稳定，具有全面履约能力，能提供相关信用等级和税务局开具的无欠税证明（非完税证明，开具时间不早于开标时间30天）。

11.与山东中邮物流有限责任公司、中国邮政速递物流股份有限公司济南市第二分公司（含速递）有劳务派遣、劳务承揽业务合作的公司，其报名不予接收。

12.供应商承诺在与邮政企业往期合作期间，未发生过扣押货物、不服从调度、煽动或组织群体事件等行为。（提供承诺书加盖公章）

13.有3年及以上物流器具制作经验，提供合同佐证。

四、获取采购文件

1.时间：2025年12月08日至2025年12月10日，每天上午08:30至11:30，下午14:00至17:00（北京时间，法定节假日除外）

2.方式：

在报名期间内请将报名资料发送至sdcnplcg@163.com ，邮件主题请标注“称半成品转运货架采购项目报名资料+包号+公司名称+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3.报名资料包括：

（1）提供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营业执照；

（2）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及身份证（如法人投标，则提供法人代表证明及法人身份证）扫描件。

五、响应文件送达截止时间及送达地点

截止时间：2025年12月16日09点30分（北京时间）

地点：济南市历下区省府前街21号4楼会议室

六、开标

时间：2025年12月16日09点30分（北京时间）

地点：济南市历下区省府前街21号4楼会议室

开标方式：本项目线下开标，响应人需按时到场参与。

七、发布媒介

1.《招标网》（http://）

2.《山东省招标网》（https://www.sdbidding.org.cn/）

3.《中国邮政官方网站》（www.chinapost.com.cn）

八、联系方式

凡对本次采购提出询问，请按以下方式联系。

技术联系人：刘先生 15966345005

